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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重大運輸事故事實資料報告 

東洋 6 號工作船於基隆嶼港口外約 0.1 浬處拖帶宏略 801 號挖泥船作業

時沉沒並造成 2 名人員罹難 

調查報告編號： TTSB-MFR-22-10-001 

發布日期： 民國 111 年 10 月 18 日 

事故經過 

民國 111 年 4 月 9 日約 13011時，一艘國籍工作船東洋 6 號，船舶號數

910878、總噸位 18.422，拖帶3國籍無動力挖泥船宏略 801 號，船舶號數

005481，總噸位 95，駛出八斗子漁港。約 1323 時，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

與國籍交通船明興，船舶號數 912400，總噸位 19.88，在八尺門漁港外海域

會合後，東洋 6 號與明興兩艘船共同拖帶4宏略 801 號駛往基隆嶼碼頭，航

行軌跡詳圖 1。約 1400 時，東洋 6 號於基隆嶼港口外約 0.1 浬處突然進水

後沉沒，沉沒時照片如圖 2。本事故造成東洋 6 號吳姓駕駛及林姓助手落

海，2 人落海後被分別救起，經緊急送醫急救後不治。東洋 6 號船體沉沒全

損，未造成油污染情形。 

民國 111 年 4 月 8 日，東洋 6 號吳姓駕駛以電話請求張員擔任明興交

通船駕駛（以下簡稱張姓駕駛），並協助拖帶宏略 801 號的工作。事故前，

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取得基隆市政府同意從八斗子漁港出港的公文，並

向海巡署八斗子安檢所辦理兩艘船舶及人員的出港申請手續，該項申請文

書載明東洋 6 號駕駛係為另一名張姓駕駛。 

民國 111 年 4 月 9 日，周姓船東所屬之東洋 6 號（詳圖 3 及圖 4），當

                                                 
1 本報告所列時間均為臺北時間（UTC+8 小時）。 
2 船舶總噸位是指船舶所有圍蔽艙間之總體積，容積噸無單位表示。 
3 船舶拖帶（ship towing），為一種海上作業，指一船利用自身之動力和設備將另一船或其他可漂浮物體

在海上從某一地點拖至另一地點。 
4 共同拖帶：由 2 艘以上拖船以並行或連接的方式，共同拖帶一艘以上之被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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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載有吳姓駕駛 1 人。宏略興業公司所屬之挖泥船宏略 801 號裝載基隆嶼

碼頭施工之建材及載有 2 名海陽海事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陽公

司）員工，事故航次照片如圖 5。明興約於 1309 時由八尺門漁港出港，載

有張姓駕駛 1 名及林姓助手 1 名。 

圖 1 東洋 6 號、明興與宏略 801 號航行軌跡套疊圖 

根據訪談紀錄及岸際雷達軌跡紀錄，約 1323 時，3 艘船於八尺門漁港

外海域會合後，形成「明興-東洋-宏略」一字型拖帶狀態，駛向基隆嶼，參

考航向約 340 度，航速約 3 至 3.5 節。約 1340 時至 1345 時期間，東洋 6 號

吳姓駕駛以無線電對講機指揮明興張姓駕駛將林姓助手由明興接送到東洋

6 號，協助工作及解開明興拖帶東洋 6 號之纜繩，並要求張姓駕駛將明興駛

至宏略 801 號旁戒護與協助，但隨後張姓駕駛發現東洋 6 號的船艉吃水比

平常深，便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叫吳姓駕駛 2 次均無回應，當他駕駛明興靠

近東洋 6 號查看期間，約 1400 時，東洋 6 號於基隆嶼港口外約 0.1 浬處突

然進水後沉沒。 

111 年 6 月 23 日，周姓船東將東洋 6 號打撈上岸並運至八斗子船舶修

造廠。次日，本會調查小組與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人員至修造廠勘查東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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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詳附錄 1。6 月 28 日約 1430 時，周姓船東代表及海巡署官員，陪同基

隆地檢署檢察官勘驗東洋 6 號殘骸完畢後，周姓船東代表就地將殘骸解體

報廢。 

圖 2 東洋 6 號沉沒期間照片（目擊者從基隆嶼安檢所附近拍攝）

圖 3 東洋 6 號 110 年進塢時船艏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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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東洋 6 號 110 年進塢時船艉外觀圖

圖 5 事故當日宏略 801 號裝載基隆嶼碼頭施工之建材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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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害 

本事故發生後，東洋 6 號吳姓駕駛與林姓助手隨船體沉沒入海，事故

海域水深約 20 公尺，事後 2 人浮出海面後被分別救起，經緊急送醫急救後

不治。 

根據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5，吳姓駕駛與林姓助手罹難

之註記均為：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窒息」；先行原因有 2 項，包含：「溺

水」及「生前落海」。 

船舶損害情況 

東洋 6 號船東於 6 月 23 日將東洋 6 號打撈上岸並運至八斗子船舶修造

廠，本會與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於 6 月 24 日至現場共同勘查東洋 6 號船

骸，勘查報告詳附錄 1，重點摘錄如下： 

(1) 東洋 6 號沉沒海底水下攝影顯示，駕駛室後方甲板覆蓋一張帆布，用

途不明。左船艉及右船艉甲板均有破損（詳圖 6）。 

(2) 東洋 6 號現場勘查結果顯示，駕駛室內的「操俥桿」位於「停俥」檔

位。 

(3) 東洋 6 號現場勘查結果顯示，船殼油漆脫落且大面積鏽蝕，船殼鐵板

厚薄不一及膨脹變形，約介於 0.1 公分至 2 公分（據查東洋 6 號船殼

板的原始設計厚度為 0.7 公分）。 

(4) 東洋 6 號現場勘查結果顯示，船艉甲板、左船艉及右船艉之船殼有存

在多處破洞、鏽蝕與修補痕跡（詳圖 7 及圖 8）： 

⚫ 2 處使用夾板、墊片及螺桿修理船殼破洞； 

⚫ 船艉甲板覆蓋一張綠色帆布，該綠色帆布覆蓋範圍下，後甲板及

                                                 
5 111 江甲字第 056 號及 111 江甲字第 0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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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艉船殼有多處明顯的破洞與鏽蝕，破損大小約 65 公分 X 30 公

分； 

⚫ 左船艉船殼存在多處鏽蝕，最大破損大小約 40 公分 X 15 公分； 

⚫ 左船艉存在膠布材質修理 1 處船殼方形破洞，破損大小約 25 公分

X15 公分； 

⚫ 右船艉船殼存在多處鏽蝕，螺旋槳上方，最大破損大小約 20 公分

X 15 公分。 

圖 6 東洋 6 號沉沒海底水下攝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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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東洋 6 號船殼外觀圖

圖 8 東洋 6 號船艉鏽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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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資料及配置 

東洋 6 號 

根據交通部航港局核發之中華民國小船執照紀錄，東洋 6 號屬於基隆

港港區工作船，適航水域為港內，船員配額 2 名。海陽公司之「漁船以外

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內容，「船上人員名單」填寫為「張 OO（船長）」，

事故航次實際為吳姓駕駛。 

事故當時，東洋 6 號載有 1 名吳姓駕駛其年齡為 70 歲，未持有合格

有效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原持有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已於民國 106 年

10 月過期）。 

明興 

根據交通部航港局核發之中華民國小船執照紀錄，明興適航水域為沿

海（岸），船員配額 2 名，乘客定額 5 名。 

事故當時，明興載有駕駛 1 人及助手 1 人，張姓駕駛持有合格之動力

小船駕駛執照，林姓助手年齡為 65 歲，未持有船員身分執照或證件。 

宏略 801 號 

根據交通部航港局核發之中華民國船舶國籍證書，宏略 801 號為無動

力之挖泥船。根據宏略 801 號中華民國船舶檢查證書6，因無動力，不適用

「特種用途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表」，無船員配額規定，無乘客定額。 

事故當時，宏略 801 號載有 2 名海陽公司員工。該 2 名員工未持有船

員身分執照或證件，在船期間除了照料貨物，還會從事帶解纜之工作。海

陽公司之「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內容，「船上人員名單」未填寫

                                                 
6 北航船字第 1010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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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略 801 號船上海陽公司的 2 名人員基本資訊（姓名及職級）。 

天氣及海象資料 

根據海巡署第二巡防區指揮部電話紀錄，事故當時風力 5 至 6 級陣風

7 級，浪高 1 至 2 公尺。 

船舶資料 

東洋 6 號及明興之船舶所有人均為周姓船東；事故前，周姓船東與東

洋 6 號吳姓駕駛簽訂明興及東洋 6 號租賃合約書，租期為 107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合約書記載租期內之船舶的營運、保養及船

員安排等相關業務及費用概由吳姓駕駛負責。宏略 801 號之船舶所有人為

宏略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略公司）。 

東洋 6 號 

東洋 6 號建造於民國 68 年 1 月 1 日，基本資料詳如表 1，該船最近一

次特別檢查為 102 年 7 月 23 日，最近一次定期檢查日期為 110 年 5 月 12

日。據查 102 年特別檢查及歷年的定期檢查，航港局未有該船執行船殼鋼

板厚度的檢查紀錄。102 年至 110 年之檢查報告及照片詳見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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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東洋 6 號船舶基本資料 

船 舶 基 本 資 料 表 

船 旗 國 中華民國 

船 籍 港 基隆港 

適 航 水 域 港內 

小 船 編 號 910878 

船 舶 用 途 工作船 

船 身 材 質 鋼 

總 噸 位 18.42 

船 （ 全 ） 長 14.38 公尺 

船 寬 3.30 公尺 

舯 部 模 深 1.36 公尺 

船 舶 所 有 人 周姓船東 

船 舶 經 營 人 吳姓駕駛 

船 舶 建 造 日 期 68 年 1 月 

船 舶 建 造 地 點 臺灣 

主 機 型 式 柴油機 1 部/ 196 KW 

主 機 製 造 廠 商 豪逸達牌 OTSUKA 

檢 查 機 構 交通部航港局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2 

安 全 設 備 人 數 配 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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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興 

明興建造於民國 76 年 9 月 1 日，基本資料詳如表 2，最近一次定期檢

查日期為 111 年 2 月 16 日，基本資料如表 2。 

表 2 明興船舶基本資料 

船 舶 基 本 資 料 表 

船 旗 國 中華民國 

船 籍 港 基隆港 

適 航 水 域 沿海（岸） 

小 船 編 號 912400 

船 舶 用 途 交通船 

船 身 材 質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總 噸 位 19.88 

船 長 12.60 公尺 

船 寬 4.30 公尺 

舯 部 模 深 1.70 公尺 

船 舶 所 有 人 周姓船東 

船 舶 經 營 人 吳姓駕駛 

船 舶 建 造 日 期 76 年 9 月 

船 舶 建 造 地 點 臺灣 

主 機 型 式 柴油機 1 部/ 279 KW 

主 機 製 造 廠 商 MAN M.A.N. GERMANY 

檢 查 機 構 交通部航港局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2 

安 全 設 備 人 數 配 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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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略 801 號 

宏略 801 號建造於民國 57 年 7 月，基本資料詳如表 3，最近一次特別

檢查日期為 110 年 09 月 03 日。 

表 3 宏略 801 號船舶基本資料 

船 舶 基 本 資 料 表 

船 旗 國 中華民國 

船 籍 港 基隆港 

適 航 水 域 沿海（岸） 

船 舶 號 數 005481 

船 舶 用 途 挖泥船 

船 身 材 質 鋼 

總 噸 位 95 

船 （ 全 ） 長 24.30 公尺 

船 寬 7.00 公尺 

舯 部 模 深 2.60 公尺 

船 舶 所 有 人 宏略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船 舶 經 營 人 宏略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船 舶 建 造 日 期 57 年 7 月 

船 舶 建 造 地 點 高雄市 

主 機 型 式 0 部 

主 機 製 造 廠 商 不適用 

檢 查 機 構 交通部航港局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0 

安 全 設 備 人 數 配 置 2 

  



 13 

船舶軌跡資料 

經查，東洋 6 號、明興及宏略 801 號均未裝置航行資料紀錄器7（voyage 

data recorder, VDR），亦未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前述 3 艘船舶之航行軌跡係由海巡署岸際雷達獲得（詳圖 1

及圖 9）。本會調查小組取得事故當日海巡署八斗子安檢所及八尺門執檢站

的監控錄像，相關事證摘錄如下﹕ 

海巡署岸際雷達資料及監控錄像 

整合海巡署岸際雷達錄像及輸出資料，約 1323 時，3 艘船舶於和平島

東北方約 1 浬處會合，形成「明興-東洋 6 號-宏略 801 號」一字型拖帶狀態

駛向基隆嶼碼頭，參考航向約 340 度，航速約 3 至 3.5 節（詳圖 1 及圖 9）。 

圖 9 海巡署岸際雷達監控錄像 

                                                 
7 依據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V/18，3 船總噸位皆未達 3000，不用裝置航行資料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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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子安檢所監控錄像 

約 4 月 9 日約 0747 時，東洋 6 號進港至八斗子安檢所接受檢查（詳圖

10），圖中駕駛室後方，船艉甲板覆蓋著一張帆布，當時吳姓駕駛身上穿件

白色上衣及未穿著救生衣。約 1252 時，東洋 6 號拖帶宏略 801 通過內防波

堤（如圖 11）。 

圖 10 八斗子安檢所監控錄像-東洋 6 號進港（0747 時）紅框為帆布覆蓋

圖 11 八斗子安檢所監控錄像-東洋 6 號通過內防波堤（125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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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尺門執檢站監控錄像 

約 1257 時，明興在八尺門執檢站接受檢查後，約 1301 時出港（詳圖

12）。 

圖 12 八尺門執檢站監控錄像-明興出港檢查（1257 時） 

事故通報與救援應處 

根據海委會海巡署第二巡防區指揮部電話紀錄，本事故之通報與救援

應處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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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00 時，基隆嶼安檢所安檢人員目睹本事故之發生經過，並依

規定立即通報應處。 

⚫ 約 1406 時，基隆嶼安檢所派員搭乘北洋號娛樂漁業船前往現場施

救；隨後，1407 時另外派遣巡防艇 PP-10069 前往現場救援。 

⚫ 約 1420 時，明興張姓駕駛及海陽公司 2 位員工，將浮上海面的林

姓助手救援至明興，並實施 CPR 急救，當時林姓助手無意識。 

⚫ 約 1428 時，基隆嶼安檢所救援人員抵達現場，並穿著救生衣下海

將浮上海面的吳姓駕駛救援至北洋號娛樂漁業船，並實施 CPR 急

救，當時吳姓駕駛無意識。 

⚫ 約 1442 時，北洋號娛樂漁業船返抵碧砂漁港，1447 時，將東洋 6

號吳姓駕駛送至三軍總醫院正榮院區急救。 

⚫ 約 1445 時，明興因主機故障，由巡防艇 PP-1069 協助拖帶明興返

回碧砂漁港，1457 時，巡防艇 PP-1069 拖帶明興返抵碧砂漁港。 

⚫ 約 1517 時，將明興林姓助手送至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急救。 

⚫ 約 1615 時，碧砂安檢所回報，經詢問醫院有關急救情形，東洋 6

號吳姓駕駛送到三軍總醫院正榮院區前心跳已停止。 

⚫ 約 1655 時，碧砂安檢所回報，經詢問醫院有關急救情形，明興林

姓助手送到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前心跳已停止。 

⚫ 事故當日下午，宏略 801 號由承豐 1 娛樂漁業船及安勝 2 運補船

協助拖帶進入基隆嶼碼頭靠泊。 

訪談資料 

根據海巡署訪談筆錄、航港局訪談紀錄及海事報告，另依據本會訪談

明興的張姓駕駛、宏略 801 號兩名員工、海陽公司負責人及基隆市政府漁

港管理人員，與船舶所有人及其家屬獲得相關資料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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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興張姓駕駛訪談摘要 

彙整張姓駕駛之海巡隊訪談筆錄、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 2 次訪談紀錄

及本會之訪談紀錄。 

受訪者稱，事故前一日東洋 6 號吳姓駕駛以電話聯繫他，請受訪者幫

忙 4 月 9 日的基隆嶼拖帶工作。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他駕駛明興，並載著林姓助手到八尺門漁港的

海巡署安檢所（經查證是指八尺門執檢站）辦理出港手續，然後到港外和

東洋 6 號會合。這是他第 1 次幫忙拖帶作業，當天天氣還不錯，晴天且視

線良好，風浪 5 級以下。明興與東洋 6 號拖帶宏略 801 號過程中沒遇到問

題很順利，受訪者稱不覺得東洋 6 號的主機有負荷特別重。 

明興與東洋 6 號在港外會合之後，東洋 6 號吳姓駕駛用無線電對講機

通知受訪者，協助將明興的纜繩繫在東洋 6 號的船艏纜樁，並協助拖帶宏

略 801 號前往基隆嶼。3 船到達基隆嶼港防波堤前時，吳姓駕駛再度用無線

電對講機通知受訪者，請明興送林姓助手到東洋 6 號解掉拖纜及到甲板幫

忙（進港後協助解纜），再將明興駛到宏略 801 號船邊戒護與協助，兩船相

距約 200 公尺。 

針對事故發生經過，受訪者稱當東洋 6 號獨自拖帶約 1 至 2 分鐘後，

他發現東洋 6 號的船艉吃水比平常深。受訪者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叫吳姓駕

駛 2 次均無回應。當受訪者駕駛明興靠近東洋 6 號查看期間，就發現東洋

6 號突然沉下去。 

東洋 6 號沉船不久後，受訪者先看到林姓助手身上穿著救生衣，從明

興旁邊浮上來。因為宏略 801 號的乾舷8比較高，受訪者請海陽公司的 2 名

員工到明興船上，他們再合力將林姓助手從海面上救起，然後他們就一直

輪流對他做 CPR 施救。後來，受訪者看到吳姓駕駛身上穿著救生衣浮上海

面（後經查證海巡署提供照片，顯示當時吳姓駕駛未著救生衣；張姓駕駛

                                                 
8
 乾舷：船隻的乾舷是從水線到上層甲板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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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航港局第 2 次訪談時提到，他是當時記憶中聽海巡人員所述，吳姓駕駛

有穿著救生衣，他事發時沒細看，林姓助手因為是他們救上明興的，所以

確定林姓助手有穿救生衣）。 

受訪者表示，因為是第 1 次來幫忙，當時吳姓駕駛請他將林姓助手送

到東洋 6 號協助時，港嘴（基隆嶼港入口處）是正對東洋 6 號航向，沒有

感覺船要轉向，明興拖帶東洋 6 號時是使用明興的纜繩。 

宏略 801 號陳姓員工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到是到海陽公司就職第 2 天，沒有船員證，事

故航次，宏略 801 號裝載的東西是太空包及砂石。 

受訪者稱，開航後他在宏略 801 號船頭休息；3 船會合後，明興與東洋

6 號呈現直線拖帶；約 10 分鐘後看到第 1 艘船（指明興）有 1 個人跳到第

2 艘船（指東洋 6 號）船上支援，當時準備大轉彎，之後第 1 艘船在旁邊戒

護，當時遠看第 2 艘船蠻正常的。後來約隔 10 多分鐘第 2 艘船自船艉開始

下沉。當東洋 6 號下沉時，海面有看到漩渦，明興折返後不敢靠近，後續

隔了 2 至 3 分鐘有 1 位穿著救生衣的人員（指林姓助手）浮出海面。 

受訪者與王姓員工一起跳到明興船上，協助救起該名人員及輪流對他

進行 CPR，之後由明興的張姓駕駛載著受訪者、王姓員工及林姓助手返抵

碧砂漁港送醫。返港途中明興發生故障，最後是由海巡署協助拖帶回港。 

宏略 801 號王姓員工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他是海陽公司正式員工，沒有船員證；航行時，會在船上

巡查工作船。宏略 801 號平台船（經查證書為挖泥船）船上有拖纜，由拖

船助手帶纜。 

海陽公司承包這個工程沒多久。這個工程以前有請吳姓駕駛幫忙過，

之前有聽他本人說拖船（東洋 6 號）有發生過進水，吳姓駕駛之前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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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船艉的破洞，是用墊片加螺絲鎖著止水。 

受訪者稱，事故當天快到基隆嶼時，他有看到吳姓駕駛在東洋 6 號後

甲板處理東西，身上穿件白背心（駕駛室沒人）。相較於以前幾次的拖帶工

作，受訪者不曾看過這樣的情形。 

當船準備大幅度左轉進港時，受訪者看到明興的林姓助手登上東洋 6

號，到船艉協助修理工作。此時，受訪者前往宏略 801 號船艏準備要靠碼

頭的纜繩。受訪者有聽到他們說船破了（指聽到明興張姓駕駛及海陽陳姓

員工），受訪者回頭看時，就發現東洋 6 號船向左歪，角度很大，船一下子

就沉下去了，那個時候沒看到東洋 6 號船上有人。 

東洋 6 號與明興周姓船東訪談摘要 

東洋 6 號與明興船舶所有人為周姓船東，亦為東洋汽艇行法定代理人，

事故當時居住地為澳洲，因長期不在國內，故於民國 106 年 10 月 31 日與

其胞弟簽訂委任書，委任其胞弟代為處理東洋汽艇行的業務。另外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與其胞弟簽訂授權書，授權其胞弟代為處理東洋 6 號與明

興船舶有關的事務、業務及船舶管理等一切事宜。 

根據交通部航港局民國 111 年 5 月 5 日簽署之東洋 6 號船舶海事報告

簽證申請書紀錄，東洋 6 號與明興船舶所有人周姓船東及其胞弟周姓船東

的意思表達內容摘錄如下。 

受訪者稱，他是東洋汽艇行的法定代理人。本事故發生後，明興張姓

駕駛於 4 月 10 日約 10 點時，曾電話聯繫受訪者母親並告知：「林姓死者家

屬不滿為何沒有出面表達關心…(後略)」；4 月 13 日約 1430 時，航港局北

航中心闕 OO 曾電話受訪者並詢問：「船的打撈及漏油汙染的問題…(後略)」；

4 月 15 日，海陽海事工程張 OO 曾電話受訪者並詢問：「想請東洋開立發票

請款…(後略)」。 

另外，根據東洋 6 號周姓船東胞弟受訪表示，就他記憶所及，民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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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東洋 6 號吳姓駕駛與受訪者父親各別成立公司成為夥伴關係，（後經查證，

東洋汽艇行核准設立日期 69 年 08 月 20 日9，事故當時公司登記狀態為合

法有效，周姓船東為負責人；明興汽艇行10核准設立日期 70 年 07 月 27 日，

該公司於 110 年 09 月 30 日撤銷解散，東洋 6 號吳姓駕駛為負責人）。 

大約 10 年前，受訪者父親因病往生，周姓船東繼承東洋汽艇行與東洋

6 號及明興。事後，所有公司業務及經營權都委由東洋 6 號吳姓駕駛實質掌

控及經營，受訪者沒有參與及過問小艇的營運。只有在民國 107 年 12 月底，

吳姓駕駛要求受訪者提供小艇租賃契約及授權書，以便利吳姓駕駛在臺灣

處理小船相關事務。 

針對本事故發生前東洋 6 號吳姓駕駛涉及的明興汽艇行及其勞資糾紛

問題，受訪者稱，他基於吳姓駕駛與他父親的交情，便答應協助他處理後

續事宜。 

受訪者表示，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不曾與東洋 6 號吳姓駕駛聯繫。因

胞兄因住在澳洲，約於民國 110 年 5 月中旬，吳姓駕駛開始與他聯繫。當

時，吳姓駕駛告知受訪者：「他因為經營的明興汽艇行有勞資糾紛的問題，

船員要對他提出告訴，吳表示每天過得很不開心，要支付船員薪水還要幫

忙船員代班，希望能請我以及借用我公司的法律顧問幫他處理相關問

題。…(後略)。」 

民國 110 年 10 月因明興汽艇行結束營運（後經查證負責人是吳姓駕

駛），對外都開立東洋汽艇行的發票，實質營運都由吳姓駕駛全權負責。受

訪者稱，從他參與吳的汽艇行支出表發現，公司的開銷支出及公關費用導

致公司長年都處在打平的情況；吳本身也非常瞭解公司的營運狀況，吳提

出要出售所屬他名下的東洋 12 號來支付勞資糾紛的賠償。 

受訪者稱：「東洋 12 號船隻的錢不足以處理勞資糾紛的金額；我便提

議出售東洋 6 號及明興號來支付剩餘款項。吳表示想要保留兩艘小艇，以

                                                 
9 https://www.twincn.com/00817974 
10 https://www.findcompany.com.tw/%E6%98%8E%E8%88%88%E6%B1%BD%E8%89%87%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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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港內工作需求調度。我便提出由我來協調部分人員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來

支付賠償。東洋汽艇行負責人長期在國外，就委任我辦理所有關於公司在

臺相關的所有事物。因東洋 6 號及明興號為哥哥個人的名字，並非東洋汽

艇行所有，故無成立任何投保單位。由於保險相關事宜在租賃契約書表明

都由吳自行負責。」 

針對本事故衍生的爭議，受訪者表示：「事情從今年 4 月 9 號發生至今,

我還是很錯愕，但我相信證據會說話，為什麼在港內使用的工作船,在沒有

任何監督的防範下可以隨意開出外港?為什麼執行這麼高風險的工程，卻沒

有合同或是合約來保障工作人的安全?造成這件工安意外的發生，需要多少

的錯誤，才能產生今天的結果?受益的人是誰?承接這個業務到底是誰支付

款項，酬勞是多少，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工程?承包這個政府工程的單

位難道都沒有勞工安全衛生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

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為什麼哥哥在澳洲原本好好的生活，現在要用房子貸款來背負船隻打

撈的費用開銷?我的船隻在合約協議範圍以外的工作事項發生事故，我的船

隻在未知的情況下被開出外海，我父親留給我的船不見了，我還要付錢打

捞?明興號被開出外海，回來的時候失去動力，水箱燒乾，引擎損壞，然後

我還要花錢請人修理，請人去把船開回小艇碼頭?」 

海陽公司負責人訪談摘要 

受訪者稱，海陽公司取得基隆市政府之「基隆嶼碼頭（烟花颱風）災害

復建工程」後，於工程進行中為將施工所需之建築材料運至基隆嶼，便雇

用宏略 801 號於八斗子漁港裝載上述貨物；另委託吳姓駕駛執行將無動力

的宏略 801 號，由八斗子漁港拖帶至基隆嶼碼頭靠泊。 

受訪者對於吳姓駕駛另外委託協同工作的船及人員，並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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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漁港管理人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稱，正濱漁港及八尺門漁港海域為許多小型船泊進出基隆港的

必經之地，只要是無害通過，不靠泊漁港碼頭，不需要向市政府提出「漁船

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 

111 年 10 月 3 日，基隆市政府代表表示：「經查正濱漁港及八尺門漁港

以外海域及兩側區域是劃分於基隆港國際商港區範圍，船舶經過此區域應

該由航政機關管理（有關基隆港國際商港管制區界限，詳附錄 3）。」 

張姓船長訪談摘要 

張姓船長係是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之「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

表」上記載的船長，受訪者稱，吳姓駕駛於 4 月 8 號有致電給他談及協助

工作的事情，他因 4 月 9 號有事，所以沒有去幫忙。受訪者稱，這種拖帶

業務已經進行過好幾次了，他只是無償的幫忙，他都是固定駕駛明興，吳

姓駕駛則是駕駛東洋 6 號。 

組織與管理 

111 年 10 月 3 日，周姓船東弟弟表示：「東洋 6 號及明興由周姓船東與

吳姓駕駛簽訂租賃合約書」，由吳姓駕駛負責營運及管理，兩船均持有交通

部航港局核發之有效證書。宏略 801 號船東及船舶管理公司為宏略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宏略 801 號持有交通部航港局核發之有效證書。 

與本事故相關之公文及規定，摘錄如下。 

基隆嶼碼頭（烟花颱風）災害復建工程 

根據基隆市提供之相關資料11，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基隆市政府與海

                                                 
11
 發文字號: 基府觀工貳字第 1110124259 號 及 基府觀工貳字第 11101258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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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海事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陽公司）簽訂「基隆嶼碼頭（烟花颱

風）災害復建工程」（以下簡稱基隆嶼碼頭契約）。 

根據基隆嶼碼頭契約條文、招標公告及施工計劃書等資料，基隆市政

府及承包廠商（本案指海陽公司）對分包廠商（本案指宏略公司及吳姓駕

駛）的督導及工安，未規範海上運輸施工材料的部分，也未規範確保安全

與環保之監督與施行細節。 

111 年 10 月 3 日，基隆市政府代表表示：「1.本案事發係該工程工地範

圍以外之運輸過程；2.依據該工程契約第 8 條第 1 款「契約所有工程材料，

機具，設備，工作場所設備等，除契約規定外，概由廠商自備。；3.承包商

所需材料系自行委託船家，過程中本府並無指示承包商委託該船家運送材

料。」」 

宏略 801 號拖帶申請表與核准 

海陽公司為執行基隆嶼碼頭契約，規劃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從八斗

子漁港出港前往基隆嶼碼頭。根據訪談紀錄，吳姓駕駛另外口頭委託明興

交通船參與拖帶工作，安排明興另由正濱漁港駛出，並規劃於八斗子漁港

外與東洋 6 號會合。 

因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非屬漁船，海陽公司於 4 月 7 日向基隆市政

府遞送「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申請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於 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由八斗子出港。經查，基隆市政府為八斗子漁港主管機

關，負責審查單位為產業發展處農漁管理科12。 

根據海陽公司之「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內容，其內容登載

存在不實資訊，事故前無人發現。如「船上人員名單」填寫為「張 OO（船

長）」，實際為吳姓駕駛；「船上人員名單」未填寫宏略 801 號船上海陽公司

的 2 名人員基本資訊（姓名及職級）；另外，「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

                                                 
12 發文字號:基府產農貳字第 11101319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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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件含有東洋 6 號的中華民國小船執照，「適航水深」欄註記為「港內」。 

111 年 4 月 8 日基隆市政府函復13海陽公司，主旨：「貴公司申請宏略

801 號(挖泥船；總噸位 95 噸)、東洋 6 號(工作船；總噸位 18.42 噸)等 2 艘

船舶，於 111 年 04 月 09 日至 111 年 04 月 11 日期間，停泊至八斗子漁港進

行基隆嶼碼頭災害復建工程材料運送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上述函文共有 5 項說明，摘錄如下： 

二、旨揭申請乙節，本府原則同意，惟請運補完成後儘速移航，有關

航安、人員及其他泊靠安全，應特予注意並自行負責。 

五、申請船隻進出八斗子漁港，應請向海巡單位洽辦申請進出港安檢

事宜。 

海陽公司提交之遞送「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未登載 4 月 9

日實際的拖帶作業細節及人員及船舶的安全規範。所謂實際的拖帶作業細

節是指宏略 801 號先由東洋 6 號從八斗子漁港拖帶，並於八斗子漁港出港，

與明興於八尺門漁港外海域會合，共同拖帶宏略 801 號至基隆嶼。 

事故當日 3 艘船舶之安檢 

根據海巡署八斗子安檢、八尺門執檢站書面記錄，東洋 6 號、宏略 801

號及明興的出港檢查係查驗上述船舶人員之身分文件及登輪實施安全檢查。 

相關法規及文件 

東洋 6 號及明興為船舶法規範之小船，宏略 801 號為非動力船舶。 

與本案相關法規計有：船舶法、小船管理規則、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

管理規則、漁港法、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

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以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分別摘錄如下。 

                                                 
13 基府產農貳字第 111021673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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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法 

第 3 條 

八、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

船舶。 

第 73 條 

1. 小船之檢查、丈量，由小船所在地航政機關辦理；其註冊、給照，

由小船註冊地航政機關辦理；非經領有航政機關核發之小船執照，

不得航行。 

2. 主管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將小船檢查、丈量業務，委託驗船機構或

領有執照之合格造船技師辦理。 

3. 造船技師為小船之設計者，應迴避檢查、丈量同一艘小船；未迴避

委託檢查、丈量者，除應終止委託外，其檢查、丈量結果無效。 

4. 第一項由航政機關辦理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小船管理規則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

之動力船舶。非動力船舶裝有可移動之推進機械者，視同動力船舶。 

第 3 條 

1. 小船適航水域，限於距岸三十海浬以內之沿海水域、離島之島嶼間、

港內、河川及湖泊，並由航政機關視小船性能核定之。但經主管機

關委託之驗船機構依小船之設計、強度、穩度及相關安全設備，另

行核定適航水域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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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船被拖曳航行，超過前項適航水域以外者，除緊急救難外，須經

航政機關核准之。 

第 4 條 

小船應具備下列文件，並於航行時隨船攜帶： 一、小船執照。 二、動

力小船駕駛須持有有效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 

第 5 條 

1. 航行中之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安全配額如下： 

二、動力小船人員配額： 

（一）總噸位未滿五者：駕駛一人。 

（二）總噸位五以上，未滿二十者：駕駛一人，助手一人。但乘

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不設助手。 

（三）營業用動力小船於開航時，乘客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

設助手二人。 

2. 年齡逾六十五歲之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其適航水域為距岸十浬以

內。 

第 6 條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之年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遊艇駕駛、自用動力小船駕駛：滿十八歲。 

二、 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滿十八歲，未滿六十五歲。但合於體格檢

查標準且於最近一年內未有違反航行安全而受處分紀錄者，得延

長至年滿六十八歲止。 

第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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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之年齡在有效期間內逾六十五歲者，以其滿

六十五歲之日為效期屆止日。 

5 遊艇駕駛執照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逾期未換發新照者，不得駕駛遊艇

或動力小船。 

第 33 條 

3 年齡超過六十五歲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得檢具下列文件換發有效期

間一年之營業用駕駛執照： 

一、最近五年以內至少一年，或最近一年以內至少六個月駕駛營業用

動力小船之經歷證明文件。 

二、換發駕駛執照申請書及體格檢查證明書、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定文件、同條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其一文件、原領營業用動力小

船駕駛執照影本及服務船舶小船執照影本。 

三、勞工保險紀錄。 

漁港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16 條 

1.船舶進出漁港，除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實施檢查外，本籍漁船以外船舶

應先經主管機關之核准。 

漁港法施行細則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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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籍漁船以外船舶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進出漁港者，應填具申請書，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申請時間如下： 

一、我國非本籍漁船：作業期三日前。 

二、我國漁船以外之其他船舶：進港三日前。 

海岸巡防法 

第 4 條 

二、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航行領海內之船舶或其他運

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

實施檢查。 

三、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

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文書、航海紀錄及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料。 

第 5 條 

海巡機關人員為執行職務，必要時得進行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其職權之

行使及權利救濟，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及第

四章規定。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 

七、檢查項目： 

(一) 人員檢查。 

(二) 物品檢查。 

(三) 船舶檢查。 

(四) 證件核對：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核對船員之法定證

照、非船員之身分證件(含經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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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身分證件及船舶證照。 

(五) 其他依法規及受委託或請求協助執行之檢查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33 條 雇主對於以船舶運輸勞工前往作業場所時，不得超載，且應備置

足夠數量救生衣、救生用具或採取其他方法，以防止勞工落水遭致危害。 

第 234 條 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

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水上動力船隻，應設置滅火器及堵漏設備。 

三、水上作業，應備置急救設備。 

事件序 

日期/時間 說明 資料來源 

東洋 6 號與明興之委託業務 

102/04 

| 

110/05 

東洋 6 號定期檢查及特別檢查，未有船殼鋼板測厚紀錄 
航港局檢查

紀錄 

107/12/31 

| 

110/10/1 

吳姓駕駛與東洋 6 號船簽署東租賃合約書，有效期間為

107 年 12 月 3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雙方另於 110

年 10 月 1 日因業務需求簽署合作協議書，為租賃合約

之協議(但書)來補租賃合約之不足。 

東洋 6 號船

東 

110/09/30 
明興汽艇行（統一編號 00817974，負責人吳姓駕駛）公

司解散 

東洋 6 號船

東 

執行基隆嶼碼頭（烟花颱風）災害復建工程 

110/11/18 
海陽公司與基隆市政府簽約取得基隆嶼碼頭復建工程

標案 

基隆市政府 

公文 

待查 

海陽公司(1)雇用宏略 801 號於八斗子漁港裝載貨物至

基隆嶼碼頭；(2)口頭委託吳姓駕駛執行宏略 801 號拖帶

工作 

訪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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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07 
海陽公司向市政府申請 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於八斗子漁港出港並填寫申請表 

基隆市政府 

公文 

111/04/08 
吳姓駕駛以電話聯繫張姓駕駛，口頭委託於 4 月 9 日協

助駕駛明興，並協助拖帶工作 
訪談 

111/04/08 基隆市政府以「本府原則同意」回復海陽公司的申請表 
基隆市政府 

公文 

事故當日 

111/04/09 

約 1301 時 

東洋 6 號及宏略 801 號通過海巡署安檢所 

駛出八斗子漁港，前往會合點 

海巡署監控

錄像及公文 

約 1309 時 明興通過海巡署安檢駛出八尺門漁港 
海巡署監控

錄像及公文 

約 1323 時 

三艘會合後形成「明興-東洋-宏略」一字型拖帶狀態，

駛向基隆嶼碼頭。 

參考航向約 340 度，航速約 3 至 3.5 節 

海巡署岸際

雷達及訪談 

1340 時 

| 

1345 時 

吳姓駕駛用無線電對講機通知明興張姓駕駛，請他送林

姓助手到東洋 6 號解掉拖纜及到甲板幫忙（進港後協助

帶解纜），再將明興駛到宏略 801 號船邊戒護與協助 

海巡署岸際

雷達及訪談 

1345 時 

| 

1400 時 

吳姓駕駛身著白色上衣，於後甲板工作。準備進入基隆

嶼碼頭。林姓助手登上東洋 6 號後，接續其後甲板工作。

約過 10 鐘後，東洋 6 號船艉向左傾斜很大，快速沉沒。 

訪談 

約 1400 時 

東洋 6 號於基隆嶼港口外約 0.1 浬處沉沒，吳姓駕駛與

林姓助手隨船體沉沒入海 

基隆嶼安檢所執勤人員立即通報及應處 

海巡署電話

紀錄及訪談 

1400 時 

| 

1447 時 

吳姓駕駛浮出水面（未穿著救生衣），由海巡署岸巡人員

救起並實施 CPR，上岸後送三軍總醫院正榮院區急救 

海巡署電話

紀錄 

1400 時 

| 

1517 時 

林姓助手浮出水面（穿著救生衣），由明興張姓駕駛將林

姓助手救援至明興，並實施 CPR 急救，上岸後送衛生福

利部基隆醫院急救 

海巡署電話

紀錄及訪談 

約 1613 時 吳姓駕駛送到院前心跳已停止 
海巡署電話

紀錄 

約 1655 時 林姓助手送到院前心跳已停止 
海巡署電話

紀錄 

東洋 6 號殘骸打撈與現場勘查 

111/06/23 
東洋 6 號殘骸打撈上岸，安置於八斗子漁港內後轉移

至八斗子船舶修造廠 

本會現場勘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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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24 
本會調查小組與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人員赴八斗子船

舶修造廠，共同勘查東洋 6 號殘骸 
現場紀錄 

111/06/28 

約 1430 時 

周姓船東代表及海巡署，陪同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勘驗

東洋 6 號，之後就地解體報廢 

東洋 6 號船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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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東洋 6 號殘骸打撈及現場勘查報告 

執行日期：111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24 日 

勘查地點：基隆八斗子船舶修造廠 

(一) 沉船打撈紀錄 

東洋 6 號船東於 6 月 23 日將東洋 6 號打撈上岸，放置於八斗子漁港，

相關照片及紀錄如下。 

沈船照片 

東洋 6 號打撈前透過潛水夫水下攝影，根據北航提供外觀損壞情形詳

圖 1、圖 2 及圖 3。 

圖 1 東洋 6 號沉於基隆嶼港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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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洋 6 號駕駛室外觀 

圖 3 東洋 6 號船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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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撈現場照片 

根據北航提供東洋 6 號打撈現場照片如圖 4、圖 5 及圖 6。 

圖 4 使用充氣浮球將東洋 6 號浮上海面吊掛

圖 5 東洋 6 號吊掛出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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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東洋 6 號吊掛至八斗子碼頭 

(三) 船體勘查 

船東安排 6 月 24 日中午將東洋 6 號由八斗子碼頭運至八斗子船舶修

造廠，本會與北航於當日至八斗子船舶修造廠，共同會勘東洋 6 號船體，

相關發現與照片如下: 

3.1 船體外觀 

東洋 6 號船體勘查外觀照片詳圖 7 至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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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東洋 6 號左船艉

圖 8 東洋 6 號右船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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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東洋 6 號左船艏 

圖 10 東洋 6 號右船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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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東洋 6 號船艉 

圖 12 東洋 6 號船底 



 39 

圖 13 東洋 6 號舵板

圖 14 東洋 6 號船艉螺旋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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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船體內部 

東洋 6 號船體內部勘查照片詳圖 15 至圖 18，發現操俥桿當時為停俥

位置。 

圖 15 東洋 6 號駕駛室

圖 16 東洋 6 號船艙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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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東洋 6 號船艙內部

圖 18 東洋 6 號船艉艙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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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船殼銹蝕及損壞處 

現場勘查發現東洋 6 號船艉甲板及船殼有多處明顯破洞及鏽蝕，大面

積船殼鋼板已變薄，2 處使用夾板、墊片及螺桿修理船殼破洞，1 處使用

膠布材質修理船殼破洞，船艉船殼使用多片鋼板焊接修理，另外在船艉覆

蓋一張綠色帆布用途不明，相關照片詳圖 19 至圖 29。 

圖 19 東洋 6 號左船艉修補及破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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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東洋 6 號船艉修補及破損處

圖 21 東洋 6 號左船艉船殼破損（約 40 公分 X 20 公分） 



 44 

圖 22 東洋 6 號船艉船殼鋼板，多片修理鄰接處有明顯裂縫

圖 23 東洋 6 號船艉使用夾板、墊片及螺桿修理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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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東洋 6 號船艉使用夾板、墊片及螺桿修理處之二

圖 25 東洋 6 號左船艉存在膠布修理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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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東洋 6 號左船艉移除修補膠布外觀圖（約 25 公分 X15 公分）

圖 27 東洋 6 號駕駛室後方甲板覆蓋一張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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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東洋 6 號左船艉甲板破損處（約 65 公分 X 30 公分）

圖 29 東洋 6 號右船艉船殼破損處（約 20 公分 X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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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場勘查初步結論 

(1) 東洋 6 號沉沒海底水下攝影顯示，駕駛室後方甲板覆蓋一張帆布，

用途不明。覆蓋範圍內的船艉甲板及兩側船殼有多處明顯破損。 

(2) 東洋 6 號現場勘查結果顯示，駕駛室內的「操俥桿」位於「停俥」

檔位。 

(3) 東洋 6 號現場勘查結果顯示，船殼油漆脫落且大面積鏽蝕，船殼鐵

板厚薄不一且因嚴重鏽蝕導致鋼板膨脹變形，約介於 0.1 公分至 2

公分（據查原始造船廠資料，船殼鋼板厚度為 0.7 公分）。 

(4) 東洋 6 號現場勘查結果顯示，船艉甲板、左船艉及右船艉之船殼有

存在多處破洞及鏽蝕，與修補痕跡。 

✓ 2 處使用夾板、墊片及螺桿修理船殼破洞； 

✓ 船艉甲板覆蓋一張綠色帆布，其覆蓋下方之船殼結構多處破損，

最大破損大小約 65 公分 X 30 公分； 

✓ 左船艉船殼存在多處鏽蝕，最大破損大小約 40 公分 X 15 公分； 

✓ 左船艉存在膠布材質修理 1 處船殼方形破洞，破損大小約 25 公

分 X15 公分； 

✓ 右船艉船殼存在多處鏽蝕，螺旋槳上方，最大破損大小約 20 公

分 X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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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東洋 6 號近年檢查紀錄與備註 

 完成日期地點 檢查結果 檢查紀錄與備註 

特別 

檢查 

102.07.23 

基隆長興造船廠 

合格 變更船舶種類為工作船，航行水域

為港內，船員人數 2 人不得載客，

該船最近一次特別檢查已逾 10

年。 

定期

檢查 

104.06.11 

基隆長興造船廠 

合格 上架檢查，艉軸間隙良好。 

水面檢查及安全救生設備檢點及試

俥，於 6 月 17 日補足滅火器後認

可。 

定期

檢查 

106.04.28 

基隆長興造船廠 

合格 目視檢查船體外殼之水線以下部分

與艉軸間隙認可。 

水面檢查及安全救生設備檢查，港

內繫泊試俥認可。 

定期

檢查 

108.08.13 

基隆長興造船廠 

合格 上架檢查，水線以下船體及艉軸間

隙合格。 

水面檢查，安全設備及試航合格 

船體檢查之「嚴重鏽蝕等不良現

象」勾選「合格」。 

定期

檢查 

110.04.06 

基隆長興造船廠 

檢查結果: 

合格（此次

檢查結果適

航性認可） 

110.05.02（110年船舶定期檢查_

小船安全設備表） 

110.05.18（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

中心小船檢查報告書） 

船體檢查之「船體、甲板室、船艛

等各接合處均牢固，水密良好，無

龜裂、剝離、嚴重鏽蝕等不良現

象，情況良好」勾選「檢查合

格」。 

一、110 年 4 月 6 日長興造船廠施

作上架檢查上架檢查，水線以下船

體及艉軸間隙認可。 

二、110 年 5 月 12 日台灣造船股

份有限公司基隆廠碼頭施行水面檢

查、點檢相關安全設備及試俥認

可。 

110.05.12 

台灣造船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廠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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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船舶特別檢查(小船安全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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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船舶定期檢查(小船安全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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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船舶定期檢查(小船安全設備表)  

 

  



 53 

 

  



 54 

108 年船舶定期檢查(小船安全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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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船舶定期檢查(小船安全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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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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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船舶檢查照片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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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船舶檢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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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基隆港國際商港管制區界限修正範圍圖 

小艇碼頭至西 2 碼頭及基港大樓前飛鳶廣場管制區界限修正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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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國際商港管制區界限修正範圍對照表 

管制線修正範圍 修正管制區界限範圍 原管制區界線範圍 

東 2 碼頭至東 4 碼

頭 

沿喜豬橋海側棧橋欄杆續接田

寮河側護欄，再北沿東 2 碼頭

臨海側 2.5 公尺，銜接基港大

樓南側建牆，續接旅運大樓東

側及北側建牆連接東 3、 4 碼

頭邊管制圍籬，再銜接港警總

隊辦公大樓建牆南側為界。 

沿喜豬橋海側棧橋欄杆續接田

寮河側護欄，再北沿東 2 碼頭

臨海側 2.5 公尺，銜接基港大

樓南側建牆，續接旅運大樓東

側及北側建牆連接東 3、 4 碼

頭邊管制圍籬，再銜接港警總

隊辦公大樓建牆南側為界。 

小艇碼頭至西岸旅

客中心前西 2 碼頭 

以海洋廣場西側(不含海域上

方土地改良物)連接小艇碼頭

及西 1A、 1B 碼頭欄杆，續

沿西岸旅客中心前西 2 碼頭臨

海側 2.5 公尺，再續接該中心

南側建牆線為界。 

以小艇碼頭旅客服務中心建地

西側，連接招商局大樓及公車

站建地外側再接續港西街西側

水溝(不含海港大樓)為界。 

 


